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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1.1 目的

本指南为建设感染性物质航空运输保障能力提供指引，

并为局方履行监管职责提供依据。

1.2 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托运人及其代理人、承运人、地面服务代

理人等相关单位开展的感染性物质公共航空运输有关活动。

1.3 定义和分类

感染性物质是指那些已知或有理由认为含有病原体的

物质。

感染性物质属于《危险物品安全航空运输技术细则》中

列明的第 6.2 项危险品，分为 A、B 两类。A 类是指在运输中

与之接触能对本来健康的人或动物造成永久性残疾、危及生

命或致命疾病的感染性物质。B 类是不符合列入 A 类标准的

感染性物质。

1.4 限制

严禁旅客携带感染性物质乘机。

禁止航空运输受感染的活体动物。



第二章 托运人的要求

2.1 基本要求

托运人及其代理人需按照《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

定》和本指南做好感染性物质航空运输准备工作。托运人需

事先查询并确认承运人、始发地和目的地机场地面服务代理

人具备《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所要求的感染性物

质航空运输资质。资质查询可登录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

网 （http://www.caacdgc.cn/）。

2.2 运输文件

托运人交运感染性物质需提供承运人要求的全部运输

文件。危险品申报单的填写内容需真实、准确、完整，并由

培训合格的托运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签字确认。按照《民用

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要求，托运人还需向承运人提供

所托运感染性物质发生危险情况的应急处置措施。

根据《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

样本运输管理规定》，运输高致病性、疑似高致病性病原微

生物菌（毒）种或样本的 A 类感染性物质时，托运人到民航

部门办理手续需提供相关审批部门核发的《可感染人类的高

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准运证书》。相关审批

部门如下：

（1）申请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运输高致

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的，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卫生行政部门审批；

（2）申请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

生物菌（毒）种或样本的，由国家卫健委审批；

（3）根据疾病控制工作的需要，应当向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运送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的，向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直接提出申请，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审批。

2.3 运输包装

感染性物质的包装需使用主容器、辅助容器和外包装的

三层包装系统。托运人需确保包装及其性能符合航空运输要

求，并能够提供承运人要求的包装性能和包装使用证明文件。

包装如使用温度记录装置或定位系统，需满足航空运输相关

要求。可重复使用的辅助容器和外包装，再次使用前应进行

必要的消毒灭菌，并检查有无破损，确保其包装性能符合航

空运输要求。

2.4 标记和标签

感染性物质的外包装上需正确地加标记和贴标签。标记

包括但不限于托运人和收货人信息、感染性物质识别信息、

包装规格信息、制冷剂信息、应急处置负责人员联络信息。

标签包括感染性物质的危险性标签、盛装液体样本的包装件

方向性标签、制冷剂有关的危险性标签和操作标签。



2.5 单货一致性要求

托运人需确保感染性物质运输文件中所列货物信息与

实际托运的货物保持一致。

2.6 人员培训要求

托运人办理感染性物质托运手续和签署危险品申报单

的人员，需按照《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的要求接

受危险品培训并考核合格。

2.7 托运人的授权代理人

托运人的授权代理人办理感染性物质航空运输，需持有

托运人的授权书，并遵守《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

和本章托运人的要求。



第三章 承运人和地面服务代理人的要求

3.1 基本要求

承运人和地面服务代理人需充分认识感染性物质航空

运输的重要意义，努力构建感染性物质航空运输基础保障能

力，切实发挥航空物流在国家生物安全管理工作中的关键作

用，为感染性物质提供安全、便捷的航空运输服务。

3.2 运输资质

承运人需按照《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获得危

险品航空运输许可，具备运输感染性物质的能力。始发地和

目的地机场地面服务代理人需办理危险品航空运输备案，分

别具备收运和到港交付感染性物质的处理能力。

3.3 运输方案

持有危险品航空运输许可且包含感染性物质的承运人，

可编制感染性物质专项运输方案，对不具备运输资质的机场

实施远程收运检查，安排有资质的危险品收运人员远程填写

收运检查单和机长通知单，安排有资质的危险品操作人员对

临时存放、装卸机、到达提取等现场作业进行远程实时指导。

专项运输方案需纳入承运人危险品航空运输手册。

未备案危险品运输、备案危险品但不含感染性物质的地

面服务代理人，可编制感染性物质专项运输方案，服务国家

生物安全管理需要。专项运输方案聚焦《民用航空危险品运

输管理规定》要求的人员资质、操作程序进行规划设计，重



点关注运输文件和运输包装的收运检查、感染性物质货物的

临时存放、装卸作业、通知机长、应急措施等环节。专项运

输方案需纳入地面服务代理人危险品航空运输手册。

鼓励地面服务代理人委托专业技术机构实施感染性物

质航空运输操作和应急处置，并纳入专项运输方案。

3.4 信息告知

承运人和地面服务代理人的危险品（感染性物质）运输

资质需以适当方式对外公布， 便于托运人、货运代理人等

相关单位和人员查询，便于事先沟通确认。所采用的对外公

布渠道宜便于相关人员获取信息，如承运人和地面服务代理

人官网、微信公众号、航空货站收运柜台联系电话等。



第四章 应急处置

4.1 基本要求

承运人和地面服务代理人危险品航空运输手册或感染

性物质专项保障方案中需包含感染性物质运输意外事件发

生时的应急处置措施。运输操作相关人员接受的危险品培训

需包含应急处置内容，充分认识和了解运输中可能出现的意

外事件，以及出现意外事件后的应对措施。

4.2 应急措施

4.2.1 感染性物质在运输过程中发生破损、泄漏或疑似

泄漏的意外事件时，需立即进行应急处置，采取如下处置原

则：

（1）确保人员安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佩戴好个人

防护装备。

（2）实行区域隔离，未经允许其他人员不得靠近意外

发生区域。

（3）立即与托运人提供的负责人员取得联系，获取货

物详细信息和应急处置指导。

（4）立即向当地有关主管部门报告，派专业人员现场

评估和清除污染。

（5）在专业人员评估或证实污染已消除，对人员不会

造成感染，且评估或者证实其邻近区域未受污染时，方可撤

离并解除隔离。



4.2.2 航班延误时，如感染性物质对运输温度有要求或

采用带有温度监控的运输包装，需及时与托运人取得联系，

确认运输包装是否填充足量的制冷剂。同时可考虑将运输包

装置于货站的温度最低区域，必要时采取对运输包装外部进

行遮挡、苫盖等保温措施。

4.3 记录与追溯

感染性物质运输意外事件发生后，承运人和地面服务代

理人需按照《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要求，立即向

事发地监管局运输部门进行初始报告。需记录意外事故发生、

向上级报告及应急处置的过程并存档，确保过程的可追溯性。



第五章 监督指导

各地区管理局、监管局需重视感染性物质航空运输工作，

统筹好行业安全管理和物流保通保畅工作，要引导相关企业

加强软硬件建设，积极开展感染性物质航空运输，为国家生

物安全管理做好航空物流保障，对涉及疫情监测和预防控制

的感染性物质运输，力争做到应运尽运。同时指导企业科学

分析和防范化解安全风险，确保安全运输。



附件 1：准运证书（模板）

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准运证书

微准运字（xxxx 年）xx 号

菌（毒）种

或样本

名称

（中英文）

每包装

容量

包装

数量
总数量

样品

状态

分类/UN 编号 运输目的

主容器 辅助容器 填充物

外包装
制冷剂名

称与数量

拆检注意事项
运输途中严禁拆检。到达目的地后，辅助容器和主容器必须在生物安全柜内打开包

装，注意个人生物安全防护，防止倒置泄漏。

运输次数

及运输日期

多次

xxxx 年 x 月 x日-xxxx 年 x 月 x 日

运输起点

运输终点

运输申请单位

名称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接收单位

名称

地址

联系人 电话

运输方式

批准单位
同意运输

运输过程中请遵守相应运输主管部门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相关规

定。运输结束后，申请单位应当将运输情况向原批准部门书面报告。

公 章

年 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健康委制



附件 2：包装标记和标签

1.包装标记

感染性物质的外包装上需有以下标记：

（1）托运人、收货人的姓名和地址；

（2）联合国编号和运输专用名称；

（3）A类感染性物质需有UN包装规格标记，如下所示：

（4）B类感染性物质需有UN3373标记，如下所示：

（5）每个包装件内的净含量，其标记位置需邻近运输

专用名称和联合国编号；

（6）使用干冰时，需标明干冰的联合国编号、运输专

用名称和净含量；

（7）托运人应急负责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2.包装标签

感染性物质的外包装上需有以下标签：

（1）A类感染性物质需粘贴第6.2项感染性物质的标签。

（2）盛装液体样本时，需粘贴方向标签，表明只能竖

立搬运，以防泄漏。如主容器内装物不超过50ml，包装件可

不粘贴方向标签。

（3）使用干冰时，需粘贴第9类杂项危险品的标签。



3.A 类感染性物质包装件的标记和标签示例

4.B 类感染性物质包装件的标记和标签示例



附件 3：包装性能测试要求

1.A 类感染性物质包装性能测试

A类感染性物质的包装性能需经受严格试验测试，相关

测试内容见下表：

包装类型 要求的试验

刚性外包装

主容器 喷水 冷温调节 跌落 附加跌落 穿刺 堆码

塑料 其他 试样数 试样数 试样数 试样数 试样数 试样数

纤维板箱
× 5 5 10

包 装用 于

盛 装干 冰

时，要求对

一 个试 样

进行试验。

2

对 标 记

有 字 母

“U”的

感 染 性

物 质 进

行 试 验

时 需 要

三 个 试

样。

× 5 0 5 2

纤维板桶
× 3 3 6 2

× 3 0 3 2

塑料箱
× 0 5 5 2

× 0 5 5 2

塑料箱/方形桶
× 0 3 3 2

× 0 3 3 2

其他材料的箱
× 0 5 5 2

× 0 0 5 2

其他材料桶/方

形桶

× 0 3 3 2

× 0 0 3 2

2.B 类感染性物质包装性能测试

B类感染性物质的包装需经受跌落高度不应低于1.2m的

跌落试验和耐压试验。



附件 4：引用文件和参考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

公共航空运输承运人危险品航空运输许可管理程序

公共航空危险品运输地面服务代理人备案管理办法

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样本运输管

理规定

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目录

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运输包装规范

动物病原微生物分类名录

危险物品安全航空运输技术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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